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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护院发〔2023〕1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
校企合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处室、系部（中心）： 

现将《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校企合作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月 21日 

 

 

 

 

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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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校企合作考核办法 
 

为加强学院校企合作办学管理，使合作办学更加规范化、

制度化，提高合作办学质量，促进合作办学健康发展，结合学

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考核工作坚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注重校企合作实

绩，同时兼顾各合作专业特点，力求科学、规范。 

二、考核对象 

合作企业和承办合作办学的系部。 

三、考核内容 

学院每学年和合同(协议)期满将对各专业校企合作开展情

况实行考核，考核内容主要包括:校企合作招生、教学、科研、

实训、日常管理、实习、就业等方面。并按照合同(协议)规定

检查履行情况。 

四、考核程序 

校企合作办学工作实行学年考核和期满考核制度，由学术

委员会负责校企合作办学的考核评价。 

（一）学年考核 

学院对校企合作每学年考核 1次。 

1.合作企业和承办合作办学的系部按照合同期内的工作情

况，撰写学年合作办学工作报告，并提供履行职责的实绩材料。 

2.学术委员会组织召开考核工作会议，合作企业和承办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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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办学的系部对履职情况进行述职，学术委员会根据考核指标

体系(见附件 1)进行全面考核，拟定考核等级。 

（二）期满考核 

合同期满，合作企业和承办合作办学的系部撰写合作办学

工作报告，提交合同期内的成果材料，学术委员会组织考核鉴

定。对校企合作履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评议，确定考核等级。 

五、考核等级 

考核等级设置：考核结果设优秀（90 分及以上）、良好（75～

89）、一般（60～74 分）、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四个等级。 

六、考核结果的运用 

1.学年考核。合同期内，年度考核结果为良好以上的，学

院按合同向合作企业支付相关费用；年度考核结果为一般的，

按得分支付合同约定费用的 60%～74%，并适当缩减下一学年招

生计划；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支付合同约定费用的 50%，并进

行整改。每一届第三年的费用在学生毕业 1年后根据就业率支

付。 

2.期满考核。合同期结束，期满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的，

根据学院专业建设工作需要，学院与企业可继续探讨合作事项；

期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，解除合作。 

七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校企合作考核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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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泰山护理职业学院校企合作考核指标 

考核指标 指标内涵及评分标准 得分 

一、校企合作招生

工作（8 分） 

招生完成率：第一志愿完成率 100%，

计 3分，未完成计划按照未完成比例进行

扣分；生源质量：校企合作专业最低录取

分数线达到同专业普通类最低录取分数

线的 70%及以上，计 5 分，60%—70%计 3

分，50%—60%为计 1分；50%以下计 0分。 

 

二、校企合作教学、

科研、实训（50分） 

校企共同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

合作企业专业建设，计 15 分；参与课程

体系建设，计 5分；参与师资队伍建设，

计 10 分；校企共建校内、外生产性实训

基地，计 10 分；设立企业奖学金，计 5

分；校企教科研合作，计 5分。 

 

三、校企合作日常

管理（10 分） 

设有校企合作管理办公室，配备专人

负责学生日常管理，计 7分；有校企合作

长期规划，学期工作计划和总结，计 3分。 

 

四、校企合作实习

工作（12 分） 

除学生自联实习以外，企业方按人才

培养方案要求安排实习比例达到 85%以

上，计 6分；企业方按人才培养方案安排

实习，按照学院各专业实习生实习大纲执

行，完成各专业的实习目标，计 6分。 

 

五、校企合作就业

工作(20 分） 

山东省高校就业信息网数据填报率

达到 100%，计 5 分，未达到 100%的，不

得分；初次就业率不得低于我院初次就业

率的平均值，每低于 0.5 个百分点扣 0.5

分，本专业应届毕业生最终就业率不得低

于我院最终就业率的平均水平，每低于

0.5 个百分点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，满分

计 10分。 

企业积极参与就业服务工作，及时推

送相关就业信息，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专场

招聘会，不少于两场企业宣讲会，计 5分。 

 

合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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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护理职业学院党委办公室（学院办公室）   2023年 3月 21日印发 


